
 

 
 

家 長 通 知 書 
敬啟者： 

貴子弟已獲接納參加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，將

出席以下活動，詳情如下： 

 

活動名稱：「基礎環保章」培訓（中學組）– 考察活動 

活動日期：2024 年 2 月 24 日(星期六) 

活動地點： Y．PARK 園林廢物回收中心 

集合時間及地點︰下午一時正 (港鐵荃灣西站 A 出口) 

解散時間及地點︰下午六時正 (港鐵荃灣西站 A 出口) 

費    用：全免 

 

 上述活動由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老師帶領，未悉  台端是否同意  貴子弟參

加。茲特用函  奉達，並備回條示覆。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427 1641 與劉穎琳老

師或陳寶怡老師聯絡。 

 

  此致 

學生家長 

校長 簡偉鴻      謹啟 

 

二零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

 

 

回  條          第 P251/23/46 號 

 

敬覆者： 

 有關  貴校所安排於 2024 年 2 月 24 日由環境運動委員會主辦的「基礎環

保章」培訓（中學組）– 考察活動，本人業已知悉，並* 同意／不同意 敝子弟

參加。 

 

  此覆 

貴校校長 

 家長姓名：_______________ 

 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 

 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 

   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 

班    別︰___________(   ) 

二零二四年      月     日 

*請刪去不適用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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